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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具體改進措施或建議（修正如下）：
一、加強員工出差旅費報支規定宣導
本會配合行政院修正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，於103年10月30日修訂本會員工國內差旅費報支規定，且上開規定於修正前後，皆有規範員工出差其任務、日程由直屬主管負責審核，不得浮濫；出差人員對出差天數、旅費報支，如有不實或浮報情事，依規定懲處。為使員工確實依實際出差情形報支出差旅費，機關應加強員工出差旅費報支規定之宣導，以提升及導正同仁正確的經費報支觀念。
陸、自行檢視事項


□機關有關出差之規定，是否訂有權責單位對公差之派遣，應視任務性質及事實需要，詳加審核及決定出差人員之出差期間及行程？

□申請出差是否事先報請主管核准？
□請領差旅費人員是否填具出差旅費報告表及有關書據，送相關單位審核？
□出差報告表之行程及日期是否與原簽准行程相符、有無私人旅遊行程？有無攜同親友卻以公款支應之情形？


□核銷憑證之日期、金額、品名項目等，是否符合「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」、「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」等相關規定？

□是否定期、不定期抽查出差旅費核銷案件？

□舉辦員工法紀教育宣導，是否將公務員詐領差旅費案例、刑法自首之相關規定等納入宣導內容？
□是否落實平時考核，對於品操疑慮人員，簽報列入督導考核對象？
□各主管人員：於核審出差人員出差請示單時，其出差地點、辦理任務是否載明？且該次派遣出差行程，是否確依任務性質及事實需要核給？有無異常現象？

□出差當事人：出差行程如有延後出發或提前完成者，出差人員是否辦理銷假，且出差旅費按修正後實際行程申領？

□出差當事人：是否本於誠信原則，於出差事畢或銷差日起15日內，依規定按實填報出差旅費報告表，並檢具應附之支出憑證及證明文件提出申請，不得重複申請，且無浮報等情事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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